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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交易罪实务问题探讨

◆朱益平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１０１５００)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中对于强迫交易罪的规定比较简单,为解决此类问题,近年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等机构,先后对强迫交易罪的描述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使强迫交易案件的司法处理有了更加系统的参考.

但是法律条款中的一些司法解释往往比较抽象,在实践中仍有一定难度.基于此,以下就着重探讨了司法实践中关于

强迫交易罪的一些实务问题,并例析相关案例,旨在更加公正地处理强迫交易罪案件,希望能为相关领域工作者提供

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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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交易就是行为人以暴力或是胁迫的手段,强迫他人

强买强卖商品、提供服务或接受服务等.在司法处理时,具体

类型的区分、“暴力”程度的确定,以及其和抢劫罪的界限,都

具有一定难度.本文就从这些方面入手,对强迫交易罪的实

务问题展开了探讨,具体分析如下.

一、强迫交易的类型区分

强迫交易的类型并不唯一,但有的类型不定罪为强迫交

易罪,有的类型则和其他罪牵连定罪,这就需要在实务操作时

结合具体情况来处理.

(一)一般情况下的强迫交易罪

这种强迫交易罪就是符合«刑法»中关于强迫交易罪的界

定标准,包括强买强卖某种物品、或是胁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

务.无论是符合其中一种或多种的情形,也无论具体的商品

交易数量、服务次数,都不涉及数罪并罚,只定为强迫交易罪

一罪处理.

(二)交易了«刑法»中禁止的物品或服务

在强迫交易的行为中,如果交易的内容,包括物品或服务

均被刑法所禁止.即便强迫时使用的暴力、胁迫的程度再严

重,也不按照强迫交易罪处治,而是按照交易内容触犯的对应

刑法进行处理.比如,强迫交易的是毒品,那么就认定为贩卖

毒品罪,而不是强迫交易罪;如果强迫交易的是枪支,那么就

按照非法买卖枪支罪处理;如果是暴力或胁迫他人卖淫,则视

情节定罪为强迫卖淫罪或是强奸罪进行处理.

(三)当暴力、强迫造成严重后果时

如果在强迫交易的行为中,被强迫者因“暴力”出现轻伤

以上的程度,甚至是死亡,或是造成财务数额巨大的损失,那

么这种类型下的强迫交易则不认定为强迫交易罪,只是将强

迫交易行为纳入到量刑情节中加以考量,定罪时则视情节判

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或死亡),或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处

理(涉及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

(四)交易的是假冒伪劣产品

当触犯刑法的行为人通过强迫交易的形式,胁迫向对方

购买假冒伪劣产品,且金额超过５万元人民币,那么则将强迫

交易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牵连定罪,从一重处;如果商品涉及

假冒注册商标,那么还应牵连商品罪,从一重处.如果强迫交

易的假冒伪劣产品是烟草、药品等,则还要牵连非法经营罪,

从一重处.

二、强迫交易罪中“暴力”的程度

根据我国刑罚规定,是否构成强迫交易罪不仅要有交易

的行为,要有强迫的行为,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威胁”.

“暴力”和“威胁”在形式以及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暴力主要是

殴打、捆绑等有形的强迫手段.而威胁则是无形的,主要是通

过语言来恫吓、胁迫,使受害者受到无形的精神强制.如果暴

力程度不同,那么定罪以及量刑处理也会有所差异,如同前文

提到的如果造成了重伤或死亡,则定罪为故意伤害罪,若暴力

的程度非常严重,以至于受害者不能以及不敢反抗,则视情节

可能被定为抢劫罪,那么抢劫罪最高可判处死刑,但强迫交易

罪则最高处以３年有期徒刑,可见定罪的轻重、处罚的力度均

不相同.

司法中对于“威胁”的界定程度比较清晰,就是能够使受

害者产生心理强制,而不得不交易.但对于“暴力”的程度界

定则比较抽象,一般认为是以轻伤作为界定标准.受害者因

暴力造成轻伤以上时,则定罪为故意伤害罪,不被认定为牵连

犯,这点是明确的.但如果是轻伤,那么如何定罪? 这一点有

一定争议.笔者认为,首先要从两者的定刑来看,致人轻伤的

故意伤害罪最高可判３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强迫交易罪最高

可判３年有期徒刑,并处罚罚金.可见,在造成轻伤的强迫交

易罪中,按照强迫交易罪处治的量刑更重,所以这种情况下按

照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理,即可达到罪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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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的界定

在司法实务处理中,如果强迫受害者在交易某种商品或

服务时,受害者被要求提供价值相当的费用,或是受害者被要

求提供非常不合理的价格.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与受害者交出

的费用相差悬殊,甚至是极为悬殊,那么就需要视情节,考虑

是否为抢劫罪.抢劫罪是重罪,强迫交易罪是轻罪,两者的刑

罚差别非常大,所以在实务操作时要对两者慎重界定.

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都是通过暴力或是威胁的方式,达

到犯罪的目的,这一过程中都会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以及人身

权,但两者在构成要件上存在以下区别:(１)被侵犯客体的差

异.在强迫交易罪中,被侵犯的客体是自愿、自由、平等、公正

的市场交易秩序,买卖方合法权益.而在抢劫罪中,被侵犯的

客体则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以及他人人身权.(２)犯罪手段

的差异.强迫交易只有暴力、威胁的手段,而在抢劫罪中使用

的手段就多种多样,比如以酒灌醉、药物麻醉等.而且两者的

程度也不同,在强迫交易罪的暴力、威胁的程度就是使受害者

不得已交易为界限,而在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程度则要更

高,使受害者没有反抗的能力,甚至有生命的威胁.(３)客观

表现的差异.抢劫罪的客观表现就是强行占有公私财物,强

迫交易罪则是强买强卖.抢劫罪的犯罪行为人是在几乎无偿

的情况下得到被害人的财务,即使产生了花费,与其所得相比

也微乎其微.而在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会提供和受害人付

出相当的费用或商品、服务.(４)情节要求的差异.强迫交易

行为只有达到一定的严重情节才构成犯罪,而在抢劫罪中则

没有对情节是否严重的限定要求.(５)主体的差异.强迫交

易罪的犯罪主体可以为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企业的单位形

式,但抢劫罪的犯罪主体只是自然人.(６)主观目的的差异.

在强迫交易罪中,犯罪主体的主观目的是进行非公平、非自由

的交易,来获取非法利益所得.但在抢劫罪中,行为人的主观

目的就是非法占有个人或单位的公私财物.

四、强迫交易罪实务处理的案例解析

(一)案例一

张某见其当地腊肠生意非常好,于是雇佣刘某、戴某通过

威胁、恫吓等办法收购多名屠宰户的猪小肠,再按照超出市场

０．５~１元单价强行卖给多个腊肠加工户,每个月因此获利

６０００多元.张某被捕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当地法院

审理,认为三名被告人扰乱了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情节严

重,均被判定强迫交易罪.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司法实务

处理时,如果情节严重的强迫交易所产生的费用和商品或服

务相当,或相差不大,那么就判定为强迫交易罪,这是没有争

议的.虽然三人出售生小猪肠的价格超出了市场价０．５~１
元,但相差并不大,也属于合理差价,所以三人被判定为强迫

交易罪没有问题.法律中并没有给出超出多少金额则为不合

理,这就需要结合商品本身的市场价格、超出的价格、超出价

格占市场价格的比例等进行综合评估.

(二)案例二

林某、孙某以及韩某的以出售淫秽影片 U 盘为诱饵,在

其当地电子市场寻找对象.林某找到杨某,并将其骗至附近

一荒废的工厂厂房中,孙某、韩某接到林某的通知紧跟到厂房

中,逼迫其以１０００元的价格买下 U 盘,杨某不从,三人则通

过言语威胁、恫吓的方式,逼迫杨某花费１０００元,之后３人扔

下一个老旧已无法使用的空 U 盘逃离现场.之后三人又以

同样的方式共分别劫得田某、宋某共４０００多元.当地法院受

理本案后,三人被判抢劫罪,而不是强迫交易罪.林某等三人

以空白坏损 U盘冒充装满淫秽影片的 U盘为诱饵,以交易为

幌子将受害人引至偏僻地带,之后人多势众逼迫受害人以远

超出实际价格的费用购买坏损空白 U 盘.在遭到受害人拒

绝后,三人暴力胁迫,表面上是交易 U 盘,实际上就是为了非

法侵占他人钱财.在偏僻的地带,面对三名成年男子,受害人

难以反抗,并配合语言上的威胁恫吓,增加受害者的恐惧心

理,使受害人不得不交出钱财以求自保.在这一案件中,看似

三人进行强迫交易,但这只是将受害者引到偏僻地带实施抢

劫的幌子,在受害者上钩后,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因

此三人被判为抢劫罪.

(三)案例三

２０１８年杭州小吴修剪发际线事件轰动网络,事件是吴某

到杭州大学路的某美容店理发,做了发际线修剪和修眉,结束

后店家要求小吴支付三万九千元,打折后支付一万八千元,小

吴付了２５００元后离开美容院并报警.这个案件当时轰动网

络,一时间各地多个同类事件被纷纷爆出.例如,２０１９年陕

西某地大学生黄某、李某就在郑州理发时,遇到了同样的问

题,原本二人就是为了剪头发,在剪发过程中理发师焦某在店

长陈某的授意下,故意隐瞒价格,通过各种理由哄骗的方式让

黄、李二人先后接受多项护发、养发项目.在准备结账时,被

告知共需要支付１１６００元办理会员卡(各５８００元),黄李二人

表示不想办理,但焦某及店长说二人已经享受会员专属项目,

因此需要办理会员卡.二人无力支付,在焦某和陈某的强迫

下,二人联系同学借钱,分别凑够钱后才被允许离开理发店.

当地法院受理本案后,判定焦某、陈某为强迫交易罪,均判处

一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５０００余元.这个案件和案件二有一

定相似之处,都是威胁受害者支付很高的费用,但却没有被判

为抢劫罪.该案在审理时,认为是否判定为抢劫罪,不仅要看

价格,还要看是否真的达成了交易.在案例二中,受害人原本

想要买淫秽影片 U 盘,但犯罪三人提供的是空白的坏损 U
盘,显然没有真正达成交易.而在案例三中,所交易的会员服

务确实为受害人提供了,达成了交易.

再以“黑出租”为例,常某从甲地坐火车来到乙地,出火车

站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达到提前定好的酒店,原本出租车费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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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元左右,但是出租车司机姜某发现常某为外地口音,并将

他拉到偏僻少人的地方,要求支付３００百元才肯带其到目的

地.常某不肯,姜某一拳打倒常某,并用言语恫吓,称“这里不

仅偏僻,而且人迹罕至,不坐我的车你一个外乡人根本找不到

离开的路.”常某不得不支付３００元达到酒店,之后常某报警,

此案中的姜某被判为强迫交易罪.这个案例同案例二一样,

都是被拉到偏僻地带,而且也使用了暴力及威胁手段,花费了

超过原价１０倍的价格,但是并没有判为抢劫罪,因为出租车

确实完成了载人服务,达成了约定的交易,暴力和威胁都是为

了达成强迫交易的手段,属于强迫交易罪.

另外,在案例二中,受害者在偏僻地带面对想要非法侵占

财物的三个成年男子,受害人不仅没有反抗能力,甚至人身安

全也受到了威胁.而在案件三中,黄李二人受到的威胁主要

是基于完成交易,并没有超过此之外的威胁,并没有人身安全

的威胁.所以在判断是强迫交易罪还是抢劫罪时,不仅要看

涉及到的金额,还要看是否完成了特定交易,抢劫罪中并没有

真正的交易,所谓交易也只是为了完成抢劫而设的虚假诱饵.

如果金额相差很大,但完成了特定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也没有

受到超出完成交易的威胁,那么仍然属于强迫交易罪的范畴.

虽然金额大,但这也只是通过强迫交易行为所获取的“暴利”,

而且会员所享受的各项服务也都是明码标价,所以并不构成

抢劫.可见,在判断是否为强迫交易罪,还是抢劫罪时,不能

只看涉及金额的多少.但如果是花费金额和实际价值相差属

于“极为悬殊”的情况,就可以只通过涉及金额定为抢劫罪.

比如,强迫某人花费３万元购买一个价值仅１０元的电子表,

这就很难不认为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就

是假借交易之名,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事,即为抢劫行为.

但是具体何为“相差悬殊”、何为“相差极为悬殊”,在法律中并

没有明确的界定数额,这就需要司法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多方

因素进行判断.

五、结束语

综上,随着我国司法的不断完善,对于强迫交易罪的描述

也愈加精细、明确,但在司法实务处理时,仍可能会遇到一些

棘手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法人员结合具体案情,掌握行为人的

主观目的、涉及金额、暴力程度等,综合分析得出基于司法公

正的合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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